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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付潛在污染責任人支出費用

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付潛在污染責任人支出費用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自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訂定，迄今未修正。配合行政院組織

改造，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法規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施行，

爰修正本要點機關名稱，並將名稱修正為「環境部核付潛在污染責任人

支出費用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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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付潛在污染責任人支出費用

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環境部核付潛在污染責任

人支出費用作業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付潛

在污染責任人支出費用作

業要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

境部，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執行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四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審

查核付作業，特訂定

本要點。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之審查核付

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

境部，修正機關名稱及簡

稱。 

二、 本要點核付對象為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七

項、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及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已執行完畢之潛在污

染責任人。 

二、 本要點核付對象為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七

項、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已執行完畢之潛在污

染責任人。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三、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十二條第七項、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提出控制計畫、調查

及評估計畫或整治計

畫 送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

時，計畫內容之經費

預估項目，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 污 染 調 查 費

用。 

（二） 污染控制或整

治費用： 

1、 開挖、移

三、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提出控制計畫、

調查及評估計畫或整

治計畫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

時，計畫內容之經費

預估項目，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 污染調查費

用。 

（二） 污染控制或整

治費用： 

1、 開挖、移

除及清理

一、第一項序文增列本法

第十二條第七項，並

增訂第六款其他費

用，以資明確。 

二、修正第二項機關簡

稱，理由同修正規定

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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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及清理

費用（包

括土壤離

場處理費

用）。 

2、 土壤或地

下水污染

整治設備

之初設及

後續操作

維護費用

（包括所

使用藥劑

費用）。 

（三） 污 染 監 測 費

用。 

（四） 自行驗證之土

壤、地下水採

樣檢測費用。 

（五） 相關報告撰寫

及技師簽證費

用。 

（六）其他費用。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

核定前項計畫前，將

經費預估相關文件

（附件一）送本部審

核，本部於審核完成

後，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一併

核定。 

費用（包

括土壤離

場處理費

用）。 

2、 土壤或地

下水污染

整治設備

之初設及

後續操作

維護費用

（包括所

使用藥劑

費用）。 

（三） 污染監測費

用。 

（四） 自行驗證之土

壤、地下水採

樣檢測費用。 

（五） 相關報告撰寫

及技師簽證費

用。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

核定前項計畫前，將

經費預估相關文件

（附件一）送本署審

核，本署於審核完成

後，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一併

核定。 

四、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十五條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之執行項目

及經費，於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針對合理性及必要

性進行初審後，轉請

本部就經費內容審

核。 

前項所送經費

預估項目應包括前點

四、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十五條採取應變

必要措施之執行項目

及經費，於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針對合理性及必要

性進行初審後，轉請

本署就經費內容審

核。 

前項所送經費

預估項目應包括前點

修正第一項機關簡稱，理

由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

明，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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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規定之事項。 

五、 控制計畫、調查及評

估計畫或整治計畫之

經費預估項目或費用

如有變更，應依第三

點第一項之程序提出

變更申請，於審核通

過後，始得實施。審

核通過之變更內容，

並應修正於計畫中。 

五、 控制計畫、調查及評

估計畫或整治計畫之

經費預估項目或費用

如有變更，並依第三

點之程序提出變更申

請，於審核通過後，

始得實施。審核通過

之變更內容，應修正

於上述計畫中，並送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 

考量變更經費預估項目或

費用亦屬計畫變更之一

環，且相關變更程序業已

定於本法及其細則，無重

複訂定之必要，爰刪除後

段「並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文

字，以避免法規適用產生

疑義及維持法令適用一致

性；並定明適用項次及酌

作文字修正。 

六、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及本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應依第三點

第二項核定之經費預

估項目提出詳細之支

出明細費用；如有依

前點申請變更並經審

核通過，應依審核通

過之經費預估項目提

出明細費用。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核

定前項所報資料前，

應將經費預估資料送

本部審核，本部於審

核完成後，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一併核准。 

潛在污染責任

人採取之應變必要措

施，於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確認

執行完成後，應依核

定之經費預估項目提

出詳細之支出明細費

用，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初審

後，轉請本部針對經

六、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本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前，併本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四條提出之經

費支出情形資料時，

應依第三點核定之經

費預估項目提出詳細

之支出明細費用；如

有依前點申請變更並

經審核通過，則須依

審核通過之經費預估

項目提出明細費用。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於核

定前項所報資料前，

應將經費預估資料送

本署審核，本署於審

核完成後，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一併核准。 

潛在污染責任

人採取之應變必要措

施，於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確認

執行完成後，應依核

定之經費預估項目提

出詳細之支出明細費

用，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初審

一、第一項定明適用項次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修正

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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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內容審核。 後，轉請本署針對經

費內容審核。 

七、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前

點核准之費用，應檢

送下列相關文件報請

本部核付支出費用之

二分之一： 

（一） 申請表（附件

二）。 

（二） 控制計畫、調

查及評估計畫

或整治計畫之

核定函及計畫

書。但控制計

畫或整治計畫

經變更者，應

檢附變更後之

計畫及核定變

更函。 

（三）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

關核准解除列

管文件。 

（四） 前點核准之文

件資料。 

（五） 收 支 報 告 表

（附件三）。 

（六） 經 費 彙 總 表

（附件四）。 

（七） 申請核付之支

出憑證正本。 

（八） 未受有其他機

關、單位或第

三人補（捐）

助相關費用之

切結書（附件

五）。 

七、 潛在污染責任人依前

點核准之費用，應檢

送下列相關文件報請

本署核付支出費用之

二分之一： 

（一） 申請表（附件

二）。 

（二） 控制計畫、調

查及評估計畫

或整治計畫之

核定函及計畫

書。但控制計

畫或整治計畫

經變更者，應

檢附變更後之

計畫及核定變

更函。 

（三）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核准解除列

管文件。 

（四） 前點核准之文

件資料。 

（五） 收支報告表

（附件三）。 

（六） 經費彙總表

（附件四）。 

（七） 申請核付之支

出憑證正本。 

（八） 未受有其他機

關、單位或第

三人補（捐）

助相關費用之

切結書（附件

五）。 

修正序文機關簡稱，理由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其餘各款未修正。 

八、 本部審核通過後，應

通知潛在污染責任人

檢 具 領 據 （ 附 件

六），向本部請領核

付之款項。 

八、 本署審核通過後，應

通知潛在污染責任人

檢 具 領 據 （ 附 件

六），向本署請領核

付之款項。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九、 本部審核原則如下： 九、 本署審核原則如下： 修正序文機關簡稱，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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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項目之核

定費用，應參

考市場價格核

算。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從

業人員協助核

算價格。 

（二） 採 購 機 具 費

用 ， 不 予 核

付。但有租用

機具之必要，

且未重複編列

相關經費，並

提出證明文件

者 ， 不 在 此

限。 

（一） 執行項目之核

定費用，應參

考市場價格核

算。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從

業人員協助核

算價格。 

（二） 採購機具費

用，不予核

付。但有租用

機具之必要，

且未重複編列

相關經費，並

提出證明文件

者，不在此

限。 

同修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其餘各款未修正。 

十、 核付經費由本部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金預算項下支應。 

十、 核付經費由本署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金預算項下支應。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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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考量本表亦適用於調查及評估計

畫，為求明確，爰一併納入標題適

用範圍。 

二、因應政府採購公告金額調整為新臺

幣一百五十萬元，爰修正備註採購

金額。 

三、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修正規定第

一點說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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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考量本申請表亦適用於調查及評估計

畫，爰於第九項增列調查及評估計畫，

並配合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修正規定

第一點，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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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一點

說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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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一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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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一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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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六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因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境部，

爰修正機關發文代字。 

 


